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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90707-7 

訴願人：○○○               

代理人：○○○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9年 2月 5日新縣稅東

一字第 0990080401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固為訴願法第 1條第 1

項所規定，惟提起訴願係對行政處分聲明不服之方法，若原處分機

關撤銷原處分，則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訴願人自無提起訴願之餘地

，其提起訴願者，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6款規定，應不受理。又行政

法院 49年度判字第 1號判例：「官署於受理訴願時，應先從程序上

加以審核，合於法定程序者，方能進而為實體上之審理。其不合法

定程序而無可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 

二、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竹東分局為原處分機關所屬單位，其所為之

處分均應視為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合先敘明。 

三、卷查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9年 2月 5日新

縣稅東一字第 0990080401號函所為處分，惟查該行政處分業經原

處分機關依訴願法第 58條第 2項規定以 99年 5月 27日新縣稅東

一字第 0990082100號函撤銷在案，並以 99年 5月 27日新縣稅法

字第 0990014711號函知本府，是原行政處分既經原處分機關撤銷

而不復存在，訴願標的顯已消失，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

訴願應不受理。 

四、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6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